



合同编号：防自然资矿评合字〔2021〕第 号













矿业权评估合同书






签字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

甲方：防城港市自然资源局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关于规范矿业权出让评估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08〕181号）规定，2021 年 10 月 29 日防城港市自然资源局以公开方式选择                为承担            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的机构，经甲、乙双方共同协商，达成本合同。
    一、约定事项
    乙方按甲方要求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，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出具评估报告书，并正式提交给甲方。因不可抗力等原因影响而超时限，可由双方重新议定评估期限。
    二、评估范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采矿权矿区范围如下：
	序号
	拐点坐标（2000坐标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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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３
	
	

	４
	
	

	开采标高
	＋  ｍ至＋  ｍ

	面积
	  平方公里


三、评估目的
本合同所约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采矿权评估目的是为甲方出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采矿权收益提供参考意见。
四、评估基准日
[bookmark: _GoBack]本合同为该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月 日。
五、评估费
乙方向甲方正式提交矿业权评估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，甲方支付乙方评估费人民币 29000元（人民币大写贰万玖仟元整）。
六、双方的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甲方：
1．按照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，甲方应提供以下资料：
   （1）待评估矿业权的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意见、储量备案证明；
   （2）待评估矿业权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其审查意见书。
    2. 负责对评估对象现场核查事宜的协调联系。
3. 对评估过程和结果提出质询，并要求书面说明。
4. 对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和使用权。在甲方未公开评估结果之前，乙方不得将评估结果透露给第三方。
（二）乙方：
1．按照现行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、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体系和有关专业技术标准，及评估项目公告的评估要求进行评估操作，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和科学地进行评估。
2．充分进行市场调查和信息收集分析。
3．对甲方提出的询问进行书面解答说明。
4．根据甲方的要求保守秘密。
5．按照本合同规定获得相关资料和评估费用的权利。
七、评估报告须达到以下要求：
（一）报告的评估对象与此次评估合同书中约定的评估对象的名称、范围一致。
（二）评估目的表述准确。
（三）评估报告提交人与矿业权评估合同书中约定的受委托人一致。
（四）矿业权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、在该机构注册并负责该评估报告的评估师签字和评估机构印章清晰。
（五）评估基准日表述正确。
（六）评估依据列述全面、准确。
（七）以往矿业权评估史（包括评估时间、评估目的、评估范围、评估机构和评估结果等）表述清楚。
（八）现场核实考察和市场调查情况陈述清楚，主要包括核实的时间、地点、人员及陪同人员、内容及核实基本情况。如果没有进行现场核实考察的，需说明理由。
（九）评估对象的地质勘查和开发史陈述清楚，包括时间、工作内容、成果等。
（十）评估方法及参数的选取符合现行的评估准则及规定，并有选择理由的论述。所选择的评估方法或参数选取不在现行的评估准则及规定中的，陈述了依据和理由。引用其他成果的，要评述对该成果的采信程度，同时附有相关材料。
（十一）有开发利用方案合理性与否的评述，对开发利用方案涉及必要参数做出调整时，要做出说明。
（十二）评估结论明确。
（十三）评估报告书写格式符合现行评估准则及规定，附件、附表、附图齐全、清晰。
（十四）评估人员的专业和实际工作经验必须能胜任该评估项目。每位评估人员（评估师、其他专业人员）的自述材料附于报告之中。
八、违约责任
   （一）若乙方未经甲方同意终止履行本合同，乙方将失去再次承担甲方评估项目的机会。
   （二）若合同中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，应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向对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额度按评估费用的50％计算。造成经济损失的，还应按合同约定评估费壹倍的赔偿。
九、争议的解决
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。执行过程中如出现争议应协商解决或按法律程序解决。
十、其他
（一）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应经双方共同协商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二）本合同经甲方和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、加盖双方公章之日生效。
（三）本合同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




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   方：   防城港市自然资源局  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防城港市港口区云南路30号
电    话：   0770-2820105    

乙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法人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
联 系 人：
电  话：
开户银行：
帐  号：
帐户全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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